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烟草行业

3.检查项：烟草行业事故隐患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熏蒸作业场所未配备磷化氢气体浓度监测报警

仪器，或者未配备防毒面具，或者熏蒸杀虫作业前未确认无

关人员全部撤离熏蒸作业场所的。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熏蒸作业时，未配备和使用磷化氢气体浓度监测报警仪

器。

6.2 熏蒸施药、检查、散气作业时，未配备和使用与磷化氢

气体性质相匹配的防毒面具。

6.3 熏蒸施药作业前，未确认无关人员全部撤离熏蒸作业场

所。


